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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篇办案手记，葛冰律师刚刚记录了一个建筑领域的灰色产业，即“证书挂靠”。
本篇办案手记，将继续记录一个金融领域的灰色地带，即“虚拟货币”。

葛冰律师代理的本案件，无论是从立法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类案裁
判，均经历了一个拨云见日、云开月明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与趣味......

案件背景

案件名称：朱某某与成都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矿机交易合同纠纷

申请人：朱某某

被申请人：成都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管辖：成都仲裁委员会

我方委托人系申请人朱某某，对方被申请人是成都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朱某某经成都某网络科技公司的销售代理人员的介绍，Swarm项目价值高，收益很
好，并推广宣传Swarm项目为天王项目，且承诺不产币，直接退款。在销售人员的
诱导下，朱某某于2021年6月4日，与成都某网络科技公司签订《某Swarm实体矿
机购买协议》（以下简称“《Swarm购买协议》”），合同约定：甲方（申请人）
向乙方（被申请人）购买其拥有的某Swarm实体矿机技术支持矿机A套餐2份。且
委托乙方管理专用“矿机”生产BZZ货币。合同签订之日，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向乙
方支付货物全款。

但是，前述款项支付后，根据矿机收益系统数据，每日产出BZZ0.000...，收益微乎
其微，基本为“0”。朱某某遂得知存在虚构事实、虚假宣传的欺诈情形，故提出
退款。但是，2021年7月，成都某网络科技公司作出《关于Swarm置换FIL产品说
明》，拒绝退款，而提出高价兑换其他矿机的方案。

制定诉讼策略，提起仲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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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葛冰律师正式接受朱某某的委托，代理其就本案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
权。在征求委托人的意见下，本律师第一时间向对方公司发送律师函予以警告。但
是，对方公司收函后的态度依然如故，即拒绝退款。且提出双方签订的矿机买卖合
同真实合法有效，购买人即朱某某应风险自担，且同样提出高价兑换其他矿机或者
将矿机拉回家的方案。

遂委托人即决定申请仲裁立案。作为代理律师，面对一个新型经济纠纷，首要工作
即在全面收集整理相关证据材料并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及类似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制
定一份严谨有效的诉讼策略。

首先，在法律法规层面，寻求支持我方诉求的法律依据。

本律师在2021年8月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时，发现当时我国对“虚拟货币”这一新兴
事物尚未有专门、完善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虚拟货币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的仅为部委联合通知公告、协会自律性规定等。

早在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就明确
了比特币的性质，认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
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要求金融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
但承认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
由。

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
的公告》，明确要求金融机构“不参与任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集中交易或为此
类交易提供服务”。但承认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2021年5月1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
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施行，再次明确比特币的性质，不具有法定
补偿、强制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该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但是认可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仍然要求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不得开展
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此外，《民法典》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即《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性质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只是规定虚拟财产的保护必
须由法律作出规定。但是，目前我国尚无法律对比特币等虚拟商品作出具体规定。

且对于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买卖矿机、开发平台、购买算力的行为性质认定，我国法
律也并没有相关规定。对于本律师代理的该案件中涉及的矿机交易、挖矿行为，国
家的打击态度也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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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司法判例层面，提炼以供仲裁员参考的裁判要旨。

目前我国关于虚拟货币相关纠纷的类似判例屈指可数，且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

多数法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虽系虚拟货币挖矿机这一新兴产品，但我国法
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比特币挖矿机作为商品买卖。且认为目前国家虽未认可虚拟
货币的货币属性，但并未否认可以作为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

因此，法院对以虚拟货币挖矿机交易违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即如
果挖矿机买卖合同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即是有效的。如2018年首例比
特币“挖矿机”纠纷，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矿机买卖合同有效。

而有个别法院认为虚拟货币矿机买卖合同目的是进行虚拟货币的交易，在相关部门
明确禁止比特币相关交易的情况下，此协议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通过专
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案涉协议属
于无效合同。

故结合立法层面及类似司法判例层面的综合考量，本律师判定，在没有明确的法律
规定禁止矿机买卖及统一的裁判标准认定矿机买卖进行虚拟货币交易无效的情况下
，本案中直接申请仲裁委确认合同无效，将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此外，通过对本案件涉及的虚拟货币项目的网络舆情进行检索查询，发现该项目受
害者众多，有些受害者已经以合同诈骗报警。而我方委托人暂不想采取报警等刑事
途径，而欲通过民事方式快速解决。

遂本律师制定了本案的诉讼策略：以被申请人存在虚构事实、虚假宣传等欺诈情形
，向成都仲裁委提出裁决撤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某Swarm实体矿机购
买协议》，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货款。

立案感悟

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实践,立法体系存在空白，个案裁判观点不一......

回想从接案到申请仲裁立案的整个过程，如果用一个词总结与形容，那就是“不确
定”。

然而，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司法每一天都在进步。拨云见日终有时，守得云开见
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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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师在不确定中也可以寻求办案的自信，同时也在等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那
一刻......

（感谢阅读，未完结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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